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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作为

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科赛博”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负责爱科赛博的持续督导工作。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

见具体如下：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3 年 7 月 6 日核发的《关于同意西安爱科

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493

号），同意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0,620,000 股，并于 2023

年 9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 82,480,000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4,332,825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147,175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涉及 5 名首次公开发行

时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李辉、石涛、苏红梅、张建荣、高鹏，原定限售期

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因触发了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承

诺履行条件，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锁定期由 2024 年 9 月 28 日延

长 6 个月至 2025 年 3 月 27 日。现上述限售股限售期即将届满，本次解除限售并

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13,667,640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11.85%，并将于 2025

年 3 月 28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因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导致公司

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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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自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实施完成之日起，公司总股本由 82,480,000 股增至

115,385,418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7,026,528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88,358,890 股，各相关股东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同比例增加。详情请

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1 日披露的《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一）股份锁定承诺 

1、首发前持股 5%以上自然人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石涛（已离任）、

李辉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以下简称“锁定期”）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

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前述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发行人上市后如有

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3）本人作为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遵守上述锁定期要求外，在

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4）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实施。若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前有其他规定的，则本人承

诺将严格遵守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时有效的规定实施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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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述承诺是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若违反该承诺给爱科赛博或相关各

方造成损失的，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张建荣、苏红梅、高鹏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以下简称“锁定期”）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

分股份。 

（2）若本人同时作为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西安博智汇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合

伙企业（以下简称“持股平台”）的有限合伙人，就本人持有的持股平台财产份

额，本人承诺如下：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以下简称“锁定期”）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持股平台财产份额，也不由持

股平台回购该部分财产份额。 

（3）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

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前述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发行人上市后如有

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4）本人作为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遵守上述锁定期要求外，在

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5）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实施。若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前有其他规定的，则本人承

诺将严格遵守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时有效的规定实施减持。 

（6）上述承诺是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若违反该承诺给爱科赛博或相关各

方造成损失的，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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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发前持股 5%以上自然人股东承诺 

（1）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公司法》、《证

券法》、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

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

持； 

（2）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本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前，将按照相关规定依法予以公

告，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承诺出具后，如有新的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

定与本承诺内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

为准。 

截至目前，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

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13,667,6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85%，

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因触发了延长股份锁定期

的承诺履行条件，锁定期延长 6 个月至 2025 年 3 月 27 日。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5 年 3 月 28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

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

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

股数量 
1 李辉 4,381,720 3.80% 4,381,720 0 
2 石涛 4,381,720 3.80% 4,381,720 0 
3 苏红梅 2,744,280 2.38% 2,744,280 0 
4 张建荣 1,630,440 1.41% 1,630,440 0 
5 高鹏 529,480 0.46% 529,480 0 

合计 13,667,640 11.85% 13,667,640 0 
注：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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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发限售股 13,667,640 12 个月，并延长锁

定期 6 个月 
合计 13,667,640 /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爱科赛博本次上市流通的

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的承诺；本次限售股上市

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爱科赛博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上，保荐机构

对爱科赛博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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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海波                       朱伟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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